建筑工地扬尘治理过程管理体系

为推动我市建筑工地扬尘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创新思路提升工地扬尘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延伸，通过安装各类智能感知设备，构建智能监控和防范体系，提高科技治理能力，解决建筑工地扬尘治理顽症难题，带动我市建筑工地扬尘防治走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结合城市大脑-工地扬尘在线管控平台赋能制定建筑工地过程管理体系。
一、工作目标
（一）利用城市大脑赋能发现疑似建筑工地，实现扬尘管控应管尽管。城市大脑经过对全市渣土车热力轨迹等相关信息计算，每天推送正在从事土方作业的疑似未批先建建筑工地，各区网格化监管人员对推送项目进行确认，并对已确认的建筑工地纳入网格化管理体系。
[bookmark: _GoBack]（二）构建网格化监管体系，实现建筑工地全覆盖监管。按照城市大脑网格化管理要求，建立全市建筑工地网格化监管工作体系，构建市建设局（一级网格）、区建设局（二级网格）、区安全监督机构（三级网格）、执法监督人员（四级网格）的四级网格化监管模式，明确每个网格员具体负责扬尘管控建筑工地台账，实现城市大脑推送的每个建筑工地确认信息，能在24小时内反馈。
（三）通过增设专职巡查网格发现问题，提高全覆盖监管频次。市建设局通过第三方专职巡查员发现问题，利用网格化监管体系落实“派单、督查、解决、上报、督考”的闭环监管，提高全覆盖监管频次。
（四）通过城市大脑智能感知设备，实现对建筑工地扬尘事件预警，达到扬尘管控科技化、智能化。进一步填补和完善我市建筑工地视频监控、雾炮设备、颗粒物监测、车辆未冲洗抓拍等智能感知设备，通过赋予后端算法，实现智能发现工地扬尘事件，减少人力高频次反复检查；将城市大脑平台每日发现的扬尘预警事件，推送网格员督促问题整改，实现问题发现智能化。
（五）建立建筑工地分类管理体系。将全市在建建筑工地落实围挡连续设置、车行道路硬化、轮胎冲洗装置、裸土严密覆盖、土方湿法作业、扬尘物料苫盖、扬尘视频监测等管控措施作为扬尘控制内容，划分为不达标、基本达标、完全达标等级，形成差异化管理，重点对不达标和基本达标进行巡查，坚持问题导向，实施精准管控。
二、工作体系
（一）形成网格。以全市建筑工地数量为基础，结合属地化监管和行业直接监管以及建筑工地分布等工作实际，对全市建成区建筑工地自下而上设置执法监督巡查网格和第三方专职巡查网格，建立横向到边的执法监督网格和专职巡查网格，并确保24小时对城市大脑发现问题实现反馈的管理能力。
（二）力量进格。以市区建设局和安全监督机构为主体，成立二人组形成网格监督员下沉进格，绑定监督区域、工地点位。在建筑工地最前沿解决自身发现和城市大脑平台推送的扬尘问题，并及时反馈，形成纵向到底的执法监督网格队伍；同时，落实第三方专职巡查职责，将第三方专职巡查组下沉进格，绑定监督区域、工地点位，在建筑工地巡查发现问题、上报问题、复查问题、宣讲法规。
（三）标准清晰。对建筑工地扬尘管控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日常检查，制定检查计划、标准、流程，突出解决扬尘污染超标现场整治、处罚，在巡查点位、巡查时间、问题发现及完成率等方面制定量化管理。
（四）流程穿透。建立发现问题、上报问题、解决问题、核查问题、督导考核上下贯通的建筑工地监管工作体系。通过分析评估、完善提升，对共性问题和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形成融合贯通的纵向运行工作机制。
（五）智慧监管。依托城市大脑平台，完善优化沈阳市建筑工地网格化监管体系平台，不断完善纵向问题承接和反馈、监管工地数据库、量化建筑工地扬尘管控考核得分标准；量化问题交办解决时限考核得分标准，系统自动生成考核得分，有效运行闭环监管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将施工企业不良行为推送至沈阳市建设领域诚信体系管理系统，实施全市建筑工地智慧监管。
三、工作标准
落实“定格、定人、定责、定点、定时、定质、定量、定论”原则，通过对标准与规范的严格落实与考核，实现市、区、站、员四级程序穿透、逻辑闭环。
（一）定格。一是以20-30个建筑工地为执法监督网格划定标准（对执法区域内出现的城市大脑推送工地一并纳入管理），结合房屋建筑、地铁、市政工程等实际，由市区安全监督机构具体划定；二是以70-90个建筑工地为专职巡查网格划定标准，结合建筑工地临近原则，由第三方专职巡查团队具体划定。
（二）定人。一是各地区对应执法监督网格设置执法监督小组，每组不少于2名执法监督人员，人员构成以区建设局和安全监督机构执法监督人员为主，地铁和市政工程由市安全监督机构执法监督人员进入网格；二是对应专职巡查监督网格设置专职巡查小组，每组2名专职巡查人员，由政府购买服务的第三方专职巡查人员进入网格。
（三）定责。形成网格+分组+人员+建筑工地明细的网格化监管体系，明确包保责任，执法监督网格员承担扬尘管控监管和执法责任，巡查网格员承担问题发现和督促整改责任。
（四）定点。执法监督网格员和专职巡查网格员要监管到每个具体点位，并对监管范围的工地实时考核，考核各项扬尘管控措施达标情况。
（五）定时。日常模式执法监督网格员双周一次全覆盖，专职巡查网格员每周一次全覆盖。执法网格员应采取远程视频、现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地扬尘检查。
（六）定质。明确建筑工地网格监管工作任务，统一各项标准:建筑工地监管标准、建筑工地各施工阶段管理标准、执法监督网格员和专职巡查网格员工作规范、工作程序、考核标准、网格化监管建筑工地电子档案、网格化监管工作电子档案。
（七）定量。一是执法监督网格员每天巡查不少于2个建筑工地。二是专职巡查网格员每天巡查10-12个建筑工地。
（八）定论。通过大数据分析，自动生成建筑工地电子档案和网格巡查电子档案，通过数据进行考核评价，并附之以检查、抽查，对网格员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四、工作程序
结合扬尘监管职责，执法监督网格员既发现问题又解决问题;专职巡查网格员发现问题上传问题。
（一）问题发现程序。执法监督网格员和专职巡查网格员巡查发现的问题，现场使用手机APP（卫星定位）进入终端系统，按照全市统一电子模板填写检查记录，现场拍摄问题照片，留存巡查痕迹；同时城市大脑平台智能感知设备每天推送的扬尘污染问题实时通过网格化信息平台进行推送。
（二）问题上传程序。执法监督网格员和专职巡查网格员在巡查现场通过手机APP向系统平台发送的问题信息，包括巡查时间、问题描述和照片，确保所有问题信息即时传送。上报信息同时进入一级、二级、三级网格窗口，同步派发给存在扬尘问题的建筑工地专员。
（三）问题交办程序。一级平台将专职巡查网格员、城市大脑智能感知发现、12319举报投诉电话等发现问题通过系统平台派发给二级平台（区建设局、市安全监督站），并提出完成时限要求，二级平台要指定一名负责人回复已接收，并督促三级网格按时完成与反馈整改结果。
（四）督办办理程序。按照现场解决、责令限期整改、立案处罚等三类问题的解决时限要求，二级平台对执法监督网格员问题处置、巡查落实等工作的办理情况进行线上督办考核和实地抽查，三级网格负责线上和线下督办。
（五）办结上传程序。一是现场解决的问题，执法监督网格员或施工现场在上报问题信息的同时，将问题处理结果通过手机APP上传系统平台;二是责令限期整改的问题，一周内进行复查，经验收达标的，将问题处理结果上传系统平台;三是需要立案处罚的，严格按照执法程序实施处罚，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后将处罚决定内容上传系统平台。
（六）督考程序。一是市建筑工地监管体系平台对二级网格搭建、运行情况和第三方专职巡查工作情况进行督考，通过数据综合汇总分析对网格监管工作进行线上考核和实地抽查考核。二是二级网格对执法监督网格员工作情况进行督考，通过数据汇总分析进行线上考核和实地抽查考核。执法监督网格员成绩汇总即是三级网格成绩。
五、考核管理
建立建筑工地电子监管档案和网格员电子巡查档案，依托全市网格调度平台，实施两级考核。
（一）市建筑工地监管体系平台对二级网格进行考核。市建设局依托系统平台对二级网格设置、运行以及考核机制的规则制定进行考核;结合信息化档案管理通过数据汇总、分析进行工作考核， 考核每月开展一次，实行月考核、月通报。
（二）市建筑工地监管体系平台对监督网格进行考核。市建设局依托系统平台对第三方专职巡查网格员工作情况进行考核;结合信息化档案管理通过数据汇总、分析进行工作考核。考核每月开展一次。
（三）二级平台对三、四级网格进行考核。二级平台对四级执法监督网格员问题办理率、办结率及点位覆盖率、巡查频次、信息漏报、信息化档案管理等数据进行考核分析，结合实地检查抽查进行复核，实现对四级执法监督网格员的量化考核。
（四）大数据考核。采用城市大脑智能监测数据，包括辖区内存在漏报工地；网格化问题推送整改情况；优良率不足30%，不达标超过10%；市级交办工作管区整改率低于95%等内容。各地区在建工程项目须采取卫星定位手段，赋予每个建筑工地检查信息，执法监督网格员和专职巡查网格员的到达现场登录手机APP自动生成执法信息档案。
1.形成建筑工地电子档案。依托日常巡查，对包保网格化范围内的每个建筑工地设定卫星定位信息（坐标），依照手机APP检查清单上传问题照片、自动生成量化分级评定。对问题工地督促企业整改，按照一次整改、二次停工5天并实施处罚、三次停工整顿一个月原则，依法给予行政处理，并记入诚信中国信用平台，当施工企业被三次记入不良行为记录的，列入“黑名单”，限制招投标，确保问题得到快速解决。
2.加强对不达标项目检查。对数据化分析确定为不达标工地的施工项目，可以实施停工整改，要对各项控尘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攻坚，尤其是确保各项职能感知设备补全、补齐，实现远程就可以监管的条件，提高现场科技改造成本，减少人员反复复查成本。
3.形成网格员执法信息档案。通过对执法监督网格员和专职巡查网格员手机APP的数据共享和统计分析，每组网格员进入网格化监管模式后，所有的监管痕迹均可留存、查询、统计，形成每组网格员的网格巡查档案。网格巡查档案结合电子监管档案，形成对“定量”规则实施情况的考核，巡查频次、巡查覆盖率、问题整改率等巡查数据直接应用入考评体系。
六、技术支撑
（一）依托沈阳市城市大脑-工地扬尘在线管控平台数据分析、信息协同、大数据算力、人工智能技术，对扬尘监控数字超标；查找疑似未批先建工地；高频次扬尘污染工地；智能监测事件等信息实现“一网统管”，作为工地扬尘管控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二）市建设局负责全市建筑工地监管体系平台建设和系统平台运行维护，完善优化程序，增加考核功能；底数精准录入，全市建筑工地点位落实在电子地图上，并赋予电子基本信息。增加考核表格、督办表格，赋予系统平台中；设计技术表格、留痕措施，赋予手机APP中。
（三）区建设局和市安全监督站安排专人负责系统平台对接，并每半月更新一次本地区建筑工地台账（含未批先建），并区建设局负责对本区域在建工程项目形成监管网格，并落实具体监管人员和监管计划，按照工作要求落实“派单、督查、解决、上报”的信息沟通。
（四）执法监督网格员每半月将更新的监管底数及对应的网格设置报送至监管体系平台，形成管理总体台账。确保定量信息及时更新。
七、工作要求
（一）落实网格搭建。各区建设局和市安全监督站按照本方案要求，结合区域实际，落实执法监督网格的划分、监管人员的调配下沉，确保网格搭建成型、人员配备到位，常态治理模式和全覆盖监管要求落到实处。
（二）落实网格运行。各区建设局及其安全监督站要认真研究落实网格运行的机制措施，严格执行市建设局确定的各项统一标准，完善技术保障，细化工作规则，落实监督考核，制定奖惩机制，确保四级网格监管模式有效运行。
（三）工作统筹兼顾。各区建设局及其安全监督站要将建筑工地网格化监管模式与建筑施工安全日常监管工作有机融合，强化协调联动，发挥整体优势，提高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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